关于对预拌混凝土

行业实施差异化监管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住建局、高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兴山县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预拌混凝土行业市场秩序，遏制价格无序竞争及“内卷式”恶性竞争行为，切实保障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与工程建设各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现就我市实施预拌混凝土行业差异化监管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合同登记管理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预拌混凝土供应及施工活动的企业，须在合同签订后、预拌混凝土进场施工前，由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按规定向项目属地主管部门报送合同信息。

（一）填报内容。包括项目名称、总分包单位全称及合同签订人信息、混凝土规格型号及单价清单等核心信息，同步上传合同扫描件（涉密工程按保密规定执行）。合同文本应严格参照《湖北省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示范文本（试行）》签订，确保条款规范完备。

（二）填报方式。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登录宜昌市智慧城建系统（以下简称“智慧城建系统”），通过指定模块在线完成信息填报与材料上传，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二、类别划分标准

以各地《工程造价信息》每月发布的预拌混凝土市场参考价格（以下简称“信息价”）为基准，依据项目合同签订价格（以下简称“合同价”）的下浮幅度，对预拌混凝土企业实施分色分类管理：

（一）绿色类。合同价下浮幅度在15%（含15%）以内的，为合理可控类，实施激励性监管。

（二）黄色类。合同价下浮幅度在15%—20%（含20%）的，为一般关注类，实施常规性监管。

（三）橙色类。合同价下浮幅度在20%—25%（含25%）的，为重点监管类，实施强化性监管。

（四）红色类。合同价下浮幅度在25%以上的；或被实名投诉举报且经查证违规事实属实的；或检查发现存在应报未报、虚报瞒报合同信息等违规情形的，为高风险管控类，实施从严从重监管。

三、差异监管原则

（一）绿色类。实行“无事不扰”监管政策，除法律法规规定的常规检查外，原则上不增加额外检查频次，其合规经营情况纳入企业信用加分项，鼓励企业持续规范经营。

（二）黄色类。实施常规化监管，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每半年按不低于10%的比例随机抽查，重点核查企业组织架构、关键岗位人员配备、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等基础情况。
（三）橙色类。1.预拌混凝土企业须签署《质量保证承诺书》（见附件），随合同同步上传至智慧城建系统，承诺书需经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2.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每季度按不低于20%的比例开展专项抽查，聚焦原材料质量、配合比设计与执行、试验室检测能力等关键环节的监管，同步开展原材料监督抽样。

（四）红色类。1.预拌混凝土企业须签署《质量保证承诺书》（见附件），随合同同步上传至智慧城建系统，承诺书需经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2.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每月开展100%全覆盖检查，重点核查原材料采购验收、配合比动态调整、试验室数据真实性等关键环节，同步开展原材料监督抽样检测；属地行业主管部门对施工现场混凝土强度等指标加倍开展实体结构监督抽测；3.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将此类企业纳入每季度全市建筑市场综合大检查范围，实施100%全覆盖核查，强化层级监督。
四、结果处理方式
（一）限期整改。检查发现企业或项目存在管理不规范、执业标准不达标等一般性问题的，由检查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员。

（二）诚信惩戒。检查发现企业或项目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作出警告、罚款、限制市场准入等行政处罚，相关结果同步纳入全市诚信管理体系，实行联合惩戒。

（三）媒体曝光。对红色类涉及的预拌混凝土企业，经检查确认存在重大质量隐患、恶意低价竞争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列入全市商品砼行业风险提示名单向社会公布，引导项市场审慎合作，同时通过主流媒体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五、其他有关要求

（一）强化部门协同。各地行业主管部门要健全差异化监管工作机制，明确专人负责，细化工作流程；建立与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的常态化协同机制，持续完善智慧城建系统功能，定期报送工作进展；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公开举报电话、邮箱，对查处的典型案例及时公开曝光，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格局。

（二）规范发包行为。各项目发包人应坚持“质量优先、综合考量”原则，结合商品砼企业信用状况、服务能力和价格水平择优选取预拌混凝土供应，并加强预拌混凝土现场施工质量管理，和过程管控，发现质量问题及时向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三）压实企业责任。各预拌混凝土企业及相关参建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及时、准确填报项目合同信息，自觉接受各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坚守工程质量安全底线，规范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检验等全流程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共同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

（四）严守工作纪律。各级检查人员要坚持客观公正、依法依规的监管原则，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规范检查程序和行为；对在监管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本通知自2026年2月1日起开始执行，试行2年。
质量保证承诺书

为严格遵守预拌混凝土行业监管要求，切实保障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本公司就预拌混凝土生产、供应及相关服务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一、坚守质量底线。严格遵守《建筑法》《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等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坚决不因合同价格因素降低产品质量标准。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原材料采购前核查供应商资质，进场时逐批次查验合格证、检验报告并按规定复检，杜绝不合格原材料入场；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配合比设计要求，实时监控搅拌参数，确保计量精准；产品出厂前按规范完成强度、坍落度等指标检测，不合格产品绝不出厂交付。

二、规范经营行为。秉持公平竞争原则，不低于合理生产成本承揽业务，不参与恶意压价、串通投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格按照《湖北省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示范文本（试行）》签订合同，如实填报合同信息并及时备案，不虚报、瞒报、漏报相关数据，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三、配合监管检查。自觉接受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抽样检测，主动提供生产台账、原材料检验报告、配合比记录等相关资料，不拒绝、不阻挠、不隐瞒；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承担相应整改责任。

本承诺书经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作为合同附件同步备案登记，接受社会监督。如有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自愿纳入全市信用管理系统记不良行为记录，接受相关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企 业 名 称（公章）：

企业法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